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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2月20日112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提供學生課外活動及學生社團暨自治團體活動之

辦理，期落實推展本校多元文化及社會責任，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多用途廣場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多用途廣場（以下簡稱本廣場）開放借用之場地如下： 

一、教穡大樓地下室文化廣場。 

二、教穡大樓地下室展示場。 

第三條 本廣場使用之收費標準，依「國立宜蘭大學場地提供使用管理辦法」辦理。 

第四條 本廣場以本校學生社團暨自治團體從事課外活動核准辦理之活動優先使用，期落實推

展多元文化及社會責任，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有審核是否同意借用及優先使用之權

力。 

第五條 本廣場借用時間： 

一、全日：八時至十七時。 

二、夜間：十八時至二十一時。 

三、寒、暑假另行公佈開放借用時段。 

四、國定例假日比照本校行事曆不開放。 

第六條 本廣場借用程序： 

一、本校各單位借用場地時（包括學生社團），須於活動日七天前（含例假日），由

負責人提出申請，學生各社團活動應經學生事務處核准後，向管理單位申請。各

單位行政、教學、研究、學生活動使用時不收費，結束後應由使用單位將場地清

潔復原並歸還管理單位，其各單位（包括學生社團）借用場地，如需先使用該場

地進行彩排，以一次為原則。 

二、校外單位借用廣場時，須於活動日十四天前（含例假日）向管理單位先接洽再辦

理申請手續，並詳附活動性質、內容或會議程序表，經審核後方可使用，臨時提

出申請概不受理，但特殊狀況得專案處理。線上申請須至本校場地預約管理系統

以電子郵件帳號進行註冊。請依電子郵件指示列印場地申請單(紙本)，「批示」申

請單位主管及承辦人欄位蓋章或簽名，再掃瞄或傳真予本校承辦人，俟承辦人陳

核批准後，才算完成借用申請。 

第七條 本廣場借用須知： 

一、為維護公共安全，本廣場全面禁止攜入危險或違禁物品、進行各種球類運動及具

危險性之活動。 

二、廣場借用人應負廣場安全整潔、損害賠償及恢復原狀之責任。 

三、廣場內設備及家俱，均放置固定空間，非經許可不得攜出。 

四、廣場公共空間禁止放置雜物或垃圾；該層樓設有防火門，請勿在防火門下方擺放

物品。 

五、表演舞台不得使用滑板，亦不得於舞台地板拉道具或任意敲打。 

六、禁止博弈活動。 



七、全面禁止使用明火。 

八、校方主辦之全校性活動不受本辦法之限制。 

九、除專案申請之調酒比賽及用於教學(社團)課程者外，禁止飲酒。 

十、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本中心對存放物品不負保管責任。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